
附 表二 

 

2010年 至2014年期 間在 保安 服務、 飲食 業、 零售業 及所 有行 業  
的 兼職 和全 職僱員 人數 的增 長情況  

 

行 業  
僱 員增 長數 目（ 人 數） (1 ) 

兼 職 (2 ) 全 職 (3 ) 所 有僱 員  

保 安 服 務  - 100 7 000 7 000 

飲 食 業  6 700 6 800 13 500 

零 售 業  3 500 19 800 23 300 

所 有行 業  18 000 153 500 171 500 
 

註：   

(1) 僱員人數以最近的百位數顯示。由於進位原因，個別項目的數字加起來可能
與總數略有出入。數字不包括法定最低工資所不適用的政府僱員、實習學

員、工作經驗學員和留宿家庭傭工。  
(2) 根據「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」，若符合下述其中一項條件，有關僱員被

歸類為兼職僱員：  
(i) 每周通常工作日數少於 5 天（適用於每周有固定工作日數的人士）；或  
(ii) 每個工作天通常工作時數少於 6 小時（適用於每周有固定工作日數的人

士）；或  
(iii) 每周通常工作時數少於 30 小時（適用於每周沒有固定工作日數的人士）。 

但通常每次值班工作時間為 24 小時的人士，不論他們每周通常工作多少

天，均不包括在內。  

(3) 若僱員不能根據註(2)的定義歸類為兼職僱員，該僱員被視作全職僱員。  

 

資料來源：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，政府統計處。  

 

 


